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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向保监会派出机构报送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内

部审计报告有关事项的通知 

 
(保监发〔2008〕56号) 

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 

  为落实《保险公司内部审计指引》关于保险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向保监局报告其对分支机构审计情

况的有关规定，有效发挥内部审计辅助监管的作用，加强保监局对保险公司内部控制的监管，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送内容。向分支机构所在地保监局报送的审计报告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1、审计报告标题及编号。 

  2、审计对象及审计目的。 

  3、审计人员及审计期间。 

  4、重要审计发现。主要报送审计对象在合法合规、财务真实性、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和有效性等方

面存在的重要问题。问题描述应当简明扼要、突出重点。对数量较多、性质相同的问题，应当进行分

类汇总。 

  5、审计对象对审计发现问题已经和即将采取的整改措施。 

  6、审计项目负责人签章。 

  二、报送主体。分支机构内部审计报告原则上由省级分公司联系报送。 

  1、分支机构审计由总公司或区域内部审计部门实施的，其内部审计报告应当及时发送当地省级分

公司，由省级分公司按照报送时限转报当地保监局。 

  2、对于由省级分公司及其下属机构组织实施的审计项目，其审计报告由省级分公司统一报送当地

保监局。 

  三、报送联系人。各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应当确定1-2人作为审计报告报送的联系人，并于2008年

9月1日前报当地保监局备案。联系人应当认真做好各项审计报告报送的联系和协调工作。联系人发生

变动的，应当在10日内及时告知保监局。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四、报送时限。各省级分公司应当在每季度的第一个月内将上季度定稿完成的各项内部审计报告

以书面和电子形式全面报送当地保监局。 

  五、报送要求。各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全面、真实地向监管机构报送相关内部审计报告。对于拒

不报送、拖延报送、虚假或隐瞒报送内部审计报告的，保监会将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并追究相关

人员的责任。各保监局可以通过审计项目抽查、工作底稿复核等措施核查内部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并

对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核实。 

  六、建立审计报告汇总分析制度。各保监局应当建立内部审计报告的收文、使用、归档和保密制

度，定期对内部审计报告进行认真汇总分析，更好地掌握辖区内保险市场情况和保险公司内控情况，

为辖区内市场分析和日常监管提供参考。 

  七、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对于内部审计报告揭示的违反监管规定的问题，保监局认为有必要

的，可以立案调查。违规行为情节较轻，保险公司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的，免予处罚；情节较

重，但保险公司整改及时，处理到位的，可酌情免予或减轻处罚；对于审计发现问题不认真组织整改

的，应当根据调查结果，依照行政处罚程序从重处罚。 

  本《通知》自2008年8月1日起开始实施。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八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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